涟水县2023年-2025年耕地占补平衡项目

实 施 方 案

（征求意见稿）
耕地占补平衡是落实《土地管理法》“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建设占用耕地实行“占一补一”。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耕地保护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缓解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矛盾，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248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了本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耕地占补平衡是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各项建设用地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目前，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县经济建设的发展，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确保耕地占补平衡落实到位，守住耕地红线，进一步拓展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用地空间，促进全县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

2023年-2025年，全县须完成耕地占补平衡指标3000亩（以录入自然资源部监管系统的面积为准），根据实际情况，现将各镇（街道）的任务分解如下：

2023年-2025年度各镇（街道）新增耕地指标分解表

编制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单位：亩
	序号
	镇街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合计
	600 
	1500 
	900 

	1
	南集
	30 
	50 
	60 

	2
	黄营
	40 
	140 
	60 

	3
	唐集
	30 
	70 
	60 

	4
	石湖
	20 
	80 
	50 

	5
	大东
	20 
	50 
	40 

	6
	五港
	60 
	140 
	60 

	7
	东胡集
	30 
	100 
	50 

	8
	涟城
	20 
	50 
	30 

	9
	保滩
	20 
	50 
	30 

	10
	朱码
	20 
	50 
	30 

	11
	岔庙
	30 
	120 
	50 

	12
	高沟
	120 
	180 
	150 

	13
	红窑
	60 
	140 
	60 

	14
	梁岔
	60 
	140 
	60 

	15
	成集
	20 
	90 
	70 

	16
	陈师
	20 
	50 
	40 


三、实施程序

（一）选址立项。耕地占补平衡项目新增耕地可通过对其他农用地（坑塘水面、沟渠等）、未利用地、建设用地等的复垦开发整理来实现。拟复垦的地块坡度不能大于25度，不能在一级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资源保护区的核心范围区内。

各镇（街道）自行确定并上报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地块，本年度的耕地占补项目需要入库的，请在本实施方案印发之日起三日内，将“镇（街道）耕地占补平衡拟实施地块情况表”汇交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次年的耕地占补项目需要入库的，请在当年的11月20日前将地块信息汇交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人：刘怀远，电话：13805233243，电子邮箱505160740@qq.com。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县农业农村、水利、环保等部门进行初查后，报请市级批准立项。
（二）项目实施。相关镇（街道）必须高度重视，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总负责，要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应当依据国家法规和《江苏省土地综合工程建设规范》（DB32/T 3637—2019）等规定，积极抓好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施工作，贯彻落实好项目法人制度、招投标制度、合同制度、经费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明确复垦项目地块的管理责任人，抓好施工进度和质量管理,新增耕地的地块尽可能复垦为水田。

（三）耕地评定。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竣工后，经镇（街道）自验合格后，整理完善开发前后对比照片、项目竣工报告、自验报告等相关材料后,汇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由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耕地质量评定工作；评定达不到要求的地块，不得报请市级验收。

（四）验收报备。耕地质量评定完成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初验；初验合格后，及时申请市级验收；验收合格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将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录入监管系统。

1．把握时间。相关镇（街道）应当在9月30日前全面完成耕地占补平衡项目。10月底，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初验合格后，申请市级验收。

2．资料齐全。相关镇（街道）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开展工作并做好内业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包括项目实施前制定的工作方案、征询群众意见的座谈记录、公示、公告、权利人的意见、听证等资料；项目招投标资料；实施中的施工合同、全面反映项目实施全过程的影像资料等；实施后资金使用相关凭证、移交管护合同等资料。上述资料均须在项目验收时整理归档、装订成册。

四、部门职责

（一）镇（街道）作为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施的主体单位，负责辖区内涉及复垦项目的客土管理、项目实施、新增耕地质量提升、后期管护及信访稳定等工作，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确保通过上级验收并录入监管系统和审计、督察的检查。

（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申报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的选址论证和实地踏勘，提高项目立项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加强对立项地块的实地核查，加强对相关镇（街道）占补平衡项目选址的业务指导，确保项目选址、新增耕地来源、规划设计方案等符合项目立项要求并组织初验及申请验收并录入监管系统。

（三）县财政局负责耕地占补平衡项目资金拨付和监管，同时负责监督各镇（街道）、部门的资金使用规范情况；

（四）县审计局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有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的，按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五）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用地承包经营权的管理、土壤改良的技术指导，负责复垦项目客土检测以及新增耕地的土壤改良技术指导、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新增耕地质量评定等。

（七）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对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全生产进行监督；

（八）县水利局负责对耕地占补平衡项目复垦地块情况进行审核；

（九）涟水生态环境局负责对复垦地块是否占用生态红线情况进行审核。

五、组织推动

（一）严格督导。县政府办、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对项目进行督查指导，对项目未按进度完成的进行书面通报批评，对通报后仍不能完成任务的，取消项目的实施资格，并责令退回资金。对于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任务且质量好的镇（街道），评选前三名，分别予以10-20万元的资金激励；并优先考虑作为耕地保护激励对象。

（二）指标使用。县级新增耕地项目库主要用于保障全县的工业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工程、民生项目等。镇（街道）是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护的责任主体，负责落实自身发展需要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补充。镇（街道）应当通过组织实施耕地占补平衡等新增耕地项目，完成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补充耕地任务；既没有新增耕地项目或者也完不成新增耕地项目的任务，而且各类建设又需要补充耕地的镇（街道），由镇（街道）申请并承担相应费用、经县政府同意后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筹解决。

（三）强化管护。镇（街道）应当采取措施，落实必要的管护经费，加强对新增耕地的跟踪管理和后期管护，管护时间为5年。镇（街道）应当和新增耕地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新增耕地的管护合同，落实管护责任。今后如有新增耕地被占用且无法整改到位的，将适当扣减经费，标准为旱田扣减1万元/亩、水田扣减2万元/亩。
（四）规范资金。耕地占补平衡补助经费的标准为：新增耕地为旱田的，按每亩5万元补助；新增耕地为水田的，按每亩10万元补助。根据我县实际情况，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县财政局拟定补助资金拨付方案，报请县政府同意后，分期拨付到相关镇（街道）。耕地占补平衡项目通过市级立项后，县财政局安排启动资金，标准为：旱田按1万元/亩拨付、水田按2万元/亩拨付；耕地占补平衡项目通过市级验收后，旱田每亩按2万元拨付、水田按6万元拨付；余款待录入自然资源部监管系统后拨清。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附件1

镇（街道）耕地占补平衡拟实施地块情况表

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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